
臺 灣 銀 行 VISA 晶片金融卡異動/領用 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申請人（即存戶本人或持卡人）前向  貴行申領 達人 VISA 晶片金融卡（簡稱達人金融卡）  

茲請  貴行惠予辦理下列 VISA 金融卡勾選服務項目（含晶片金融卡服務功能），於適用服務範圍內同意遵守   貴

行達人 VISA 晶片金融卡約定書及晶片金融卡服務約定書之條款約定，在辦妥手續前，所有使用該卡片之交易或因

本人為不實之申請致生損失及責任，概由本人負責，日後  貴行推出新服務項目或變更服務範圍時，同意  貴行得

隨時於修改該約定書後，置於  貴行營業處所或於  貴行網站上公告供查閱以代為通知，申請人並同意依  貴行新

修訂之約定事項及業務規定辦理。 

申請人  

指定扣款 

存款帳號 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          

卡   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－     －     －     

 掛失／補發／換發／註銷卡片 暨 申請跨國提款密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01） 

申  請  內  容 遞送分行 申  請  原  因 

□ 
掛失

卡片 

□ 補發卡片暨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補發卡片但不補發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不補發卡片 

 

 

 

 

分行 

□ 卡片遺失或滅失    □ 卡片被竊    □ 卡片毀損 

□ 卡片無法讀寫      □ 不擬續用卡片  

□ 遺忘晶片密碼      □ 遺忘跨國提款磁條密碼 

□ 變更中／英文姓名  □ 變更身分證字號 

□ 連結之帳號銷戶或移存  

□ 其他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
換發

卡片 

□ 換發新卡暨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換發新卡但不補發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註銷／終止 領用卡片 

□ 補發跨國提款磁條密碼（原密碼已於 ATM 變更則不得補發） 

※ 註 1、申請人卡片遺失、被竊、毀損或遺忘密碼等欲換補發新卡時，需酌收新臺幣 100 元整。 

     2 、申請人自補/換發新卡之日起逾二個月內，未親持身分證、指定扣款存款帳戶之存摺與原留印鑑至原開戶發卡單位領

取卡片者，該卡片得由  貴行逕行註銷，欲重新申請者將收取製卡工本費新臺幣 100 元整。 

※ 已收手續費 NT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晶片金融卡內容變更※申請「約定轉出/轉入帳號」轉帳功能，請另填「富多卡/晶片金融卡異動申請書」（富 205/晶片 4）。 

申請暨變更 

 

內      容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非約定轉出帳號轉帳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15）或（P61-10）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跨國提款交易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15）或（P61-14） 

□ □申請   解除掛失  註: 如客戶有使用疑慮應以 G25-82 辦理註銷「金融卡雲支付」。              （G25-01） 

□ □申請   解除鎖碼及重設晶片密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03）及（G25-08）；或（G25-74）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VISA 簽帳扣款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17）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不經由自動櫃員機（ＡＴＭ)透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P50-23） 

 調整簽帳扣款額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P68-01） 

□ 永久調整 

□ 臨時調整 

□ 調高   □ 調低   每日最高限額至               萬元（不可超過每月最高限額 20 萬） 

起迄期限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（不得超過三個月） 
※註：簽帳扣款額度每日累計限額預設為 5 萬元，可申請調整(永久或臨時)每日累計限額最高至 20 萬元，惟每月最高限額 20

萬元不可調整。 
 

此致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請人（存戶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郵件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理人/輔助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簽）身分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申請人（領取人）茲聲明已於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領取貴行依申請人上開「指定扣款存款帳
戶」所申請之下述卡片及資料：（請勾填以下領取內容）。 

經辦（核對本人及登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驗印（核驗指定扣款帳號原留印鑑）             經副襄理 

 

□ 達人金融卡            
□ 晶片金融卡密碼通知書 
□ VISA 金融卡跨國提款密碼通知書（卡 209） 
□ 晶片金融卡服務約定書(晶片 2-2017.10) 

    張 
    份 
    份 
    份 

□ 達人金融卡使用手冊（DC205–       ） 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份 
     
 

，並依上開服務約定書之約定及卡片使用手冊說明辦理卡片領（啟）用手續及保管使用，特於下欄簽名蓋章以示同意遵守。 
 
 
 
領取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請親簽並加蓋指定扣款帳號原留印鑑） 

(DC202)112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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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親簽並加蓋「指定扣

款帳號」原留印鑑。 

mailto:或e-mail：bot15003@mail.bot.com.tw


臺 灣 銀 行 VISA 晶片金融卡異動/領用 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申請人（即存戶本人或持卡人）前向  貴行申領 達人 VISA 晶片金融卡（簡稱達人金融卡） 

茲請  貴行惠予辦理下列 VISA 金融卡勾選服務項目（含晶片金融卡服務功能），於適用服務範圍內同意遵守   貴

行達人 VISA 晶片金融卡約定書及晶片金融卡服務約定書之條款約定，在辦妥手續前，所有使用該卡片之交易或因

本人為不實之申請致生損失及責任，概由本人負責，日後  貴行推出新服務項目或變更服務範圍時，同意  貴行得

隨時於修改該約定書後，置於  貴行營業處所或於  貴行網站上公告供查閱以代為通知，申請人並同意依  貴行新

修訂之約定事項及業務規定辦理。 

申請人  

指定扣款 

存款帳號 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          

卡   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－     －     －     

 掛失／補發／換發／註銷卡片 暨 申請跨國提款密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01） 

申  請  內  容 遞送分行 申  請  原  因 

□ 
掛失

卡片 

□ 補發卡片暨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補發卡片但不補發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不補發卡片 

 

 

 

 

分行 

□ 卡片遺失或滅失    □ 卡片被竊    □ 卡片毀損 

□ 卡片無法讀寫      □ 不擬續用卡片  

□ 遺忘晶片密碼      □ 遺忘跨國提款磁條密碼 

□ 變更中／英文姓名  □ 變更身分證字號 

□ 連結之帳號銷戶或移存 

□ 其他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
換發

卡片 

□ 換發新卡暨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換發新卡但不補發跨國提款密碼 

□ 註銷／終止 領用卡片 

□ 補發跨國提款磁條密碼（原密碼已於 ATM 變更則不得補發） 

※ 註 1、申請人卡片遺失、被竊、毀損或遺忘密碼等欲換補發新卡時，需酌收新臺幣 100 元整。 

     2 、申請人自補/換發新卡之日起逾二個月內，未親持身分證、指定扣款存款帳戶之存摺與原留印鑑至原開戶發卡單位領

取卡片者，該卡片得由  貴行逕行註銷，欲重新申請者將收取製卡工本費新臺幣 100 元整。 

※ 已收手續費 NT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 晶片金融卡內容變更※申請「約定轉出/轉入帳號」轉帳功能，請另填「富多卡/晶片金融卡異動申請書」（富 205/晶片 4）。 

申請暨變更 

 

內      容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非約定轉出帳號轉帳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15）或（P61-10）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跨國提款交易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15）或（P61-14） 

□ □申請   解除掛失  註: 如客戶有使用疑慮應以 G25-82 辦理註銷「金融卡雲支付」。            （G25-01）） 

□ □申請   解除鎖碼及重設晶片密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03）及（G25-08）；或（G25-74）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VISA 簽帳扣款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G25-17） 

□ □申請   □ 取消   不經由自動櫃員機（ＡＴＭ)透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P50-23） 

 調整簽帳扣款額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P68-01） 

□ 永久調整 

□ 臨時調整 

□ 調高   □ 調低   每日最高限額至               萬元（不可超過每月最高限額 20 萬） 

起迄期限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（不得超過三個月） 
※註：簽帳扣款額度每日累計限額預設為 5 萬元，可申請調整(永久或臨時)每日累計限額最高至 20 萬元，惟每月最高限額 20

萬元不可調整。  
 

此致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請人（存戶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郵件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理人/輔助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簽）身分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申請人（領取人）茲聲明已於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領取貴行依申請人上開「指定扣款存款帳
戶」所申請之下述卡片及資料：（請勾填以下領取內容）。 

經辦（核對本人及登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驗印（核驗指定扣款帳號原留印鑑）             經副襄理 

□ 達人金融卡            
□ 晶片金融卡密碼通知書 
□ VISA 金融卡跨國提款密碼通知書（卡 209） 
□ 晶片金融卡服務約定書(晶片 2-2017.10) 

    張 
    份 
    份 
    份 

□ 達人金融卡使用手冊（DC205–       ） 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份 
     
 

，並依上開服務約定書之約定及卡片使用手冊說明辦理卡片領（啟）用手續及保管使用，特於下欄簽名蓋章以示同意遵守。 
 
 
 
領取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請親簽並加蓋指定扣款帳號原留印鑑） 

(DC202)112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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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親簽並加蓋「指定扣

款帳號」原留印鑑。 


